
『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試行方案』答客問 

1.申請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是否需要另外繳納規費？ 

答:不需要。 

2.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同時包含男性及女性自然人，是否適用本

方案? 

答:適用，為鼓勵女性自然人從事發明創作，並申請專利，當發明專

利申請案之申請人皆為自然人且包含女性自然人，以及該女性申請

人為發明人之一時，若由該女性申請人提出加速審查申請，即可適

用本方案。 

3.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同時包括女性自然人及法人公司、機關學

校或商號行號工廠，是否適用本方案? 

答:不適用，本方案係鼓勵女性自然人從事發明創作，並申請專利，

避免轉移加速審查資源至法人公司、機關學校或商號行號工廠，而

對其他女性自然人申請人造成排擠，故僅限於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

請人為自然人。 

4.是否能以紙本申請書提出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? 

答:不可以，因配合電子化政府之政策以節省公文通知時間，本局已

建構完善之電子申請環境，因此，本方案僅適用電子申請者。尚未

使用電子申請者，請參閱本局 e網通網站/支援/如何進行電子申



請。 

5.提出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的時點為何? 

答:必須是申請人已經收到本局通知即將進行實體審查之後，且在尚

未獲得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前，不包含再審查階段。 

6.是否可以在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實體審查請求的同時請求女性申

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？ 

答:不可以。由於申請人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實體審查申請後，本

局必須完成相關程序作業，該案件才會進入實體審查，因此申請

人必須於接到本局通知即將進行實體審查後，才可提出女性申請

發明專利加速審查。 

7.只要符合申請要件提出申請者，都可以進入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

審查嗎? 

答:由於本方案為試辦階段，設有每月受理件數上限，電子申請系統

(E-SET)會從每月 1日開始計算申請件數，若受理件數額滿時，電

子申請系統(E-SET)將顯示已達受理上限，申請人請於次月重新申

請。 

8.發明專利申請案進入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後，申請人是否會

收到通知？  

答:若該申請案不符申請要件，本局會發函通知不納入加速審查程序，



而該案將以正常程序進行審查；若符合申請要件者，本局逕行加

速審查，將不另行發函通知，原則上於加速審查申請日後 6個月

內，就會收到本局發出之審查意見通知函或核准審定書。 

9.本方案規定「試行期間，同一位女性申請人申請本方案件數上限為

5件」，計算方式為何? 

答:為使本方案能有更多女性發明專利申請人參與，提高方案效益廣

度，「試行期間，同一位女性申請人申請本方案件數上限為 5件」，

以發明專利加速審查申請書電子申請表單「為女性申請之發明專

利案件」加速事由欄填寫之「適格女性申請人」1名作計算，不

同「適格女性申請人」可分開計算每年申請案件上限數。 

10.提出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，應備文件為何? 

答:需填寫發明專利加速審查電子申請表單，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

申請事由請選擇「為女性申請之發明專利案件」並填寫「適格女性

申請人」，本國籍女性發明專利申請人須於上開電子申請表單「適

格女性申請人」項下填寫「中文姓名」及「ID」，以利電子申請系

統辨識是否符合申請人為女性自然人之申請要件，無須檢附證明申

請人為女性自然人相關資料；外國籍女性發明專利申請人須於上開

電子申請表單「適格女性申請人」項下填寫「英文姓名」，並檢附

具有性別欄位之相關證明資料(如:護照影本等)，以利審查人員判斷



是否符合申請人為女性自然人之申請要件，其餘內容請參考發明專

利加速審查電子申請書填表須知。 


